附件2

广东省事业单位2025年集中公开招聘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第三轮滚动深圳市福田区

教育局下属事业单位招聘岗位

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报考单位：                    岗位代码：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考生邮箱：
	序号
	材料名称
	提交说明
	备注

	1
	报名表
	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并在报名人员签名处签名。如有信息修改的，请直接在表格上修改后签名。
	

	2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须能清晰辨别出考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头像等信息。身份证遗失的，使用临时身份证代替。符合报考条件的港澳居民须提供①永久性居民身份证，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③港澳地区《无犯罪纪（记）录》。
	

	3
	户籍材料
	户口本首页及个人信息所在页复印在同一页面。
	

	4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学历、学位验证证明
	提供大专及以上所有学历段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验证材料。如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由国（境）外机构出具，还需提供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
	

	5
	①学生证；

②成绩单（须教务处盖章）；

③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函）（含院系推荐意见，加盖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或“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学生处”公章，研究生的推荐表加盖“研究生院<处>”的公章亦可。审核时无法开具的，由上述单位开具证明代替）；

④学信网学籍验证报告。
	2025年应届毕业生在资格复审阶段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需提供此项材料。
	

	6
	由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
	国（境）外学历、学位人员需提供此项材料。
	

	7
	①毕业证书（已毕业的）；

②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

③课程对比情况说明；

④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所学专业未列入《广东省2025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无专业代码），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的考生须提供此项材料。
相关材料如由国（境）外机构出具，还需提供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
	

	8
	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深圳市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需提供此项材料。
	

	9
	其他材料
	（1）政治面貌证明。招考岗位要求“中共党员”的，须提供所在党组织开具的党员证明。

（2）工作经历证明。岗位有工作经历要求的，须提供原工作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已经离岗的可开具离岗证明）、该工作时间段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以及其他能证明有相应工作经历的材料（如工作合同或工资单等）。原工作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离岗证明）以及该工作时间段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在资格复审时必须提供。

如原工作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离岗证明）以及该工作时间段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足以证明其符合报考岗位工作经历要求，则其工作合同或工资单等其他材料在资格复审时可暂不提供，但必须书面保证，最迟在办理聘用备案手续时提供，否则取消聘用资格。

如原工作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离岗证明）以及该工作时间段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不足以证明其符合报考岗位工作经历要求，则资格复审时根据工作合同或工资单等其他佐证材料综合判断。如无法在资格复审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则资格审查不通过。

国（境）外归国人员无法提供社保缴纳记录的，以原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为准。

（3）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执（职）业资格证（如岗位要求）。

（4）其他证明岗位要求的材料。　　
	


    注意事项：资格复审时须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资格复审完成后退回原件。考生需自行打印此份清单作为材料封面在资格复审当日提供，资格复审材料按顺序排列。

本次招聘实行诚信报考，资格审核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报考人员应认真阅读公告、岗位要求和报考指南，对所提供的各项信息、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凡填写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发现即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